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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751（1992）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
  2002年 7月 2日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
 新加坡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谨向安全理事会第 751（1992）号决议

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，并通知委员会，已提请新加坡有关主管当局注意执行第

1407（2002）号决议。 

 新加坡常驻代表团还谨通知委员会，按照第 733（1992）号决议第 5段，新

加坡禁止向索马里出口任何武器和军事装备。 

 

 

 


